
1

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修订说明

2007年 8月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试点办法》），启动公司债券发行试点，确立了

公司债券发行监管的基本制度，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初步发

挥。试点至今，《试点办法》部分规定已经不能满足实体经

济需求和市场发展需要，及时进行修订对于规范发展债券市

场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，缓解融资难、融资贵问题，支持经

济稳增长、调结构具有重要作用，市场需求急迫。

本次修订的指导思想是：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

和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4〕17 号）关于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总体目标，

体现新一届政府简政放权、宽进严管的政府职能转变要求，

适应债券市场改革发展的新形势，推动债券市场监管转型，

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同时加强市场监管，强

化投资者保护。

修订后的《试点办法》更名为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

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共六章七十三条。现就

主要修订内容说明如下：

一、扩大发行主体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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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高公司债券市场支持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

在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的框架下，《管理办法》将原来限

于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、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境内股

份有限公司、证券公司的发行范围扩大至所有公司制法人。

依照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14〕4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《管理办法》附则中规定发债

主体不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。

二、丰富债券发行方式

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融资方式灵活，创新空间较大，可

作为下一步债券市场发展的重点领域。《管理办法》在总结

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对非公开发行以专门章

节作出规定，全面建立非公开发行制度。

三、增加债券交易场所

《管理办法》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交易场所由上海、

深圳证券交易所拓展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；非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的交易场所由上海、深圳证券交易所拓展至全

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、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

和证券公司柜台。

四、简化发行审核流程

《试点办法》在公司债券的试点阶段，引进了股票发行

的保荐制度、发审委制度。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和监管转型的

要求，《管理办法》取消了公司债券公开发行的保荐制和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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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委制度，以简化审核流程，体现债券特性。

五、实施分类管理

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建立了投资者适当性制度，高信用

等级的公司债券向公众发行，也可自主选择向合格投资者发

行；其他债券向合格投资者发行。

证券交易场所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上市交易或转让

实施分类管理，实行差异化的交易机制，并根据债券资信状

况动态调整。

六、加强债券市场监管

一是加强信息披露监管。《管理办法》以专章对信息披

露作出规定，对公司债券公开发行涉及的重大事项提出强制

披露要求，同时明确非公开发行应按照规定和约定披露信

息。

二是将非公开发行纳入监管。《管理办法》引入了私募

债的监管规定，将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虚假陈述等损害投资

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纳入监管，在规章层面对私募债的行政监

管作出安排。

三是完善承销行为监管。《管理办法》对债券承销进行

系统规范，防范利益输送。

四是完善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。《管理办法》规定发行

人须指定专项账户，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、存储、

划转与本息偿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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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是提高评级信息透明度。《管理办法》进一步明确了

评级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七、强化持有人权益保护

一是完善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，进一步明确债券受托管

理人职责，以及其在债券持有人权益保护中的重要地位。

二是完善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，细化债券持有人会议规

则，明确决议的约束力。

三是完善债券增信机制。《管理办法》对增信措施作出

引导性规定，明确发行人可以采取相关内外部增信措施，并

规定增信机构可以成为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。

《管理办法》注重在原有基础上，进一步利用债券契约

设计灵活，市场自治空间较大的特点，通过债券受托人制度、

持有人会议制度和债券契约条款三重制度的引导性规范，引

导发行人、债券持有人对财务限制、债务重组、集体行动等

偿债保障事项事前作出约定，同时发挥受托管理人的专业化

服务职能，进一步探索市场化、法治化的债券违约处理机制。


